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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听神的话，马太福音 5 章 38～42 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

想告你，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

辞。” 

让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啊，当我们阅读、思想耶稣的这些话时，求您帮助我们明白。

父啊，求您开启我们的心思，使我们能理解这奥秘而荣耀的真理。求

您打开我们的眼睛和心灵，使我们能领受。父啊，愿您的恩典、慈爱、

怜悯、智慧与旨意今晨进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关于今天的经文，我想分享四点。 

首先，让我们回顾之前反复讨论过的经文（马太福音 5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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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

能进天国。” 

我真的要强调这一点，我以后可能还会抽查你们，所以你们最好

预备好。 

第二，我要解释一个在圣经中看似难以理解的教导，究竟是“以

眼还眼”呢，还是“连你的左脸也转过来”？这两种说法似乎彼此矛

盾。 

第三，我们要查考圣经中关于“报仇伸冤”的教导。 

最后，要讨论基督徒在这些事上当如何行。 

我们这段时间所学习的经文出自登山宝训。耶稣在其中举了六个

例子，说明何为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应当引起我们极大的注

意，因为这是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

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这件事极其重要，因此我们必须细看这句话的上下文。一个人怎

样评估自己，才能知道自己的义胜过这些著名的宗教人士？他们外在

的行为确实十分敬虔。 

难道耶稣是说：“看看他们的榜样吧，你们若行为不如他们，就

别想进天国。你们还得更加努力。”吗？我不认为如此。若你认真读

过福音书，就会发现耶稣从未被他们外在的敬虔所打动。事实上，耶

稣常以他们为假冒伪善的例子。 

因此，若把耶稣这句话理解为要靠行为超过他们才能进天国，那



与他一贯的教导完全不符。我们绝不能把这句话从基督信仰的整体教

义中抽离出来。耶稣并不是在教导行为称义，他不是说你表现好一点

才能进天国。一个人若拒绝基督，就像法利赛人那样，他的行为再好

也不会被神接纳。 

旧约与新约都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行为无论多好，若拒绝基督，

就不能被神接纳。要使行为被神悦纳，必须先使这个人被神接纳。 

即使是祭司、神职人员也不例外。被神接纳，不仅仅是量的不同，

而是质的不同，必须是凭信心，而不是靠外在表现。我们知道，除了

藉着耶稣基督，无人能被神接纳。 

反过来说，好消息是：当我被神接纳时，我的行为也能被神接纳。

这真是令人惊叹的事。你我都清楚，即使是我们最好的行为，也仍带

着污秽。正如加尔文所说，我们最好的行为中也带着一点地狱的味道。

我所做的事没有一件完全纯洁，多少都带着沾污。然而，当我们被基

督的宝血所遮盖时，我们的行为也被遮盖。 

当我们因神的恩典而修复与祂破裂的关系时，祂也赐给我们新的

心与新的态度。正如以西结书所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

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

典章。”（以西结书 36 章 26～27 节） 

这就像一个孩子去院子里割草。一个是为了赢得父亲的爱，另一

个是因为知道父亲已经深爱他。这两种动机截然不同。 

耶稣正是以这样的心和态度来教导登山宝训的。他所讲的是那些



因信而蒙恩之人所显出的生命特征。他举的六个例子都是说明那些因

神的恩典、真正呼求主名之人，从内到外所流露出来的信心生活。 

简言之，若基督真是你的救主，若你信靠祂，相信祂是你的救主，

那么祂也必是你生命的主，不仅在思想上，也在行为上。 

耶稣第一个例子讲到，人心里的仇恨必须被制止，因为这种恶毒

会遭受审判。第三个例子论到心里起淫念，在神眼中这就等于犯了奸

淫。接着，耶稣从心里的不洁转到外在的行为，心中的淫念导致离婚。

然后，又从婚誓延伸到一般起誓。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五个例子，是关于报仇的律法。让我们再读

一遍：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

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

你，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

同他走二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这大概是六个例子中被引用最多的一段，也可能是圣经中最容易

被误解和滥用的经文之一。 

一般的错误，往往出在所谓的“范畴谬误”上。上过哲学课的人

知道，这指的是把某种陈述应用到不属于它的范畴中去，也就是“张

冠李戴”的错误。结果，有人用“以眼还眼”来为个人报复辩护；也

有人动辄引用“把左脸也转过来”，仿佛这就是一切情况的答案。 

这似乎成了一个难以调和的谜。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 



“以眼还眼”的确出自圣经；而当人引用“把左脸也转过来”时，

也是在引圣经的话。那究竟谁对谁错？ 

耶稣在这里指出的是，人对律法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条

有关报仇伸冤的误用。这条律法的目的，是要限制惩罚的范围，防止

刑罚过重。“以眼还眼”并不是“以头还眼”。它的功能不只是惩罚，

更有保护之意，保护犯罪者不受超过罪行的报复。 

耶稣并不像许多误解这段经文的人以为的那样，是在废除“以眼

还眼”的规定。请大家记住，在旧约时代，也就是在“以眼还眼、以

牙还牙”的法律完全生效的时候，我们在箴言 20 章 22 节读到：

“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 同样

在旧约里，圣经说神说：“你不可说：人怎样待人，我也怎样待他，

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箴言 24 章 29 节） 

你看，就是在旧约里，这个看来难以解释的谜就已经存在了。这

不是新约与旧约之间的谜，这是圣经教导上的谜。这是一个从创世记

到启示录一直都有的谜。所以你不能说：“噢，那是旧约，现在是新

约。” 事实上，这两条在旧约里都有，在新约里也都有。律法过去

有效，今天仍然坚立。彼得教导我们要仿效基督：“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得

前书 2 章 23 节）我们应该学习的是耶稣的榜样。 

当我们懂得了“以眼还眼”是指政府的，而“连你的左脸也转过

来”是应用在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个谜就不再是谜了。 

前面我说过，这是一种范畴上的错误，或者说是张冠李戴。他们



把“以眼还眼”列入了个人报复的范围。“以眼还眼”是司法范畴上

的，是政府的责任；而他们又把“连你的左脸也转过来”拿来应用到

政府那里。耶稣说的是反映个人的态度，而不是政府的法律措施。 

所以，你必须懂得耶稣的声明指的是哪一个范畴之内的事。 

那么，报仇之法到底是如何执行的呢？报仇伸冤之法从来就没有

允许过也永远不会允许个人不加约束的报仇行为。我们在圣经中学到，

报仇伸冤是神的事。在我们面对的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里，报仇伸冤是

神通过政府来实行的。当然，神也有亲自施行的时刻，例如使地震、

雷劈降下，但一般来说，神执行报仇、审判是通过政府来进行的。这

是旧约的明确教导，这也是新约明确的教导。神通过政府执行报仇、

审判。在罗马书 12 章里，保罗教导基督徒不可进行个人报仇伸冤，

反而要以善待恶：“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

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

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

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那主的伸冤是怎样执行的呢？让我们接着往下读，保罗马上就告

诉我们报仇伸冤来自何方。我提醒大家一下，圣经里的分章和分节是

人加上去的。当初圣经写成的时候是没有罗马书 12 章、13 章的。那

是一封长信；大约在中世纪时，修道士们觉得查找不便，才加上章、

节。因此，第十三章是紧接着第十二章写的，是一个连贯的思想，我

们从这里可以知道，谁是神用来执行报复、伸冤的。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

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

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

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你们纳粮

（即纳税）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纳

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你们都看到了，的确是有伸冤的、有惩罚的。伸冤惩罚的执行者

是政府，不是你我个人；是政府通过正常程序、有法律、有证人来施

行。被起诉的人也应当有权为自己辩护。政府官员，无论是总统、主

席、总理、人大代表、法官、警察等等，都应把自己看作是上帝为受

害人执行伸冤报仇的执行者或执事。这是他们的职责。现在我们的政

府忘了这一点，忘了自己所在的位置是代表上帝的执事，反而把自己

看作是代表州政府、联邦政府的，我们把标准大大降低了，不是吗？

人犯罪不是得罪了州政府，人犯罪得罪的是上帝！上帝通过州政府来

施行惩罚。但我们离此概念越来越远了。我这一代人都看到，我们国

家往不敬虔方向转变是多么迅速。当政府官员失职，对犯罪分子不加

惩罚时，他们是在引诱人们个人自己来报仇。 

所以，我们知道伸冤报仇是神的事，神通过政府来执行。那么，

我们应该怎样面对邪恶？对照保罗的这些话，我们该如何行？这是一

个很大的题目，等一会儿在主日学里我们可以好好讨论。我知道你们

一坐下会有很多问题要问。 



现在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的教导。耶稣并没有说，无论在什么情况

下，你都不应该抵挡、对抗邪恶。正如前面他说不可起誓一样，他也

并不是要在任何情况下绝对禁止起誓；关键是要看上下文。我们“不

与恶人作对”是有具体情境的。请不要忘记，耶稣的话不是要废除律

法。出埃及记 22 章 2 节说：“人若夜里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

以致于死，就不能定他为有流血的罪。” 这个规定意味着人有权力、

有义务保护家庭成员和财产。如今若有人夜里入室行窃，不慎跌倒扭

伤脚，他竟然控告屋主要求赔偿（注：在美国确有此事）。这段圣经

的必然含义是：若有人夜里闯入我家，我不能坐视不理对他说：“你

在对我作恶，没关系，你接着干吧；你威胁到我妻儿的安全，不过我

会把左脸转过来。”不！那是滥用圣经，是张冠李戴的错误。 

我不仅有权力，也有责任保护我的家庭和妻儿。倘若在极端情况

下我打死了入侵者，圣经在此处的教导也给予一定的保护，但愿神阻

止这样的事发生！ 

当耶稣教导说“把内衣也给他”的时候，他并不是教人放弃私有

财产，也不是鼓励行窃；当他说“陪他走二里路”时，也不是要我们

忽视或放弃责任与所有物。借贷也有具体的情境。今晨我们所读的诗

篇（诗篇 112 章 5 节）说：“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

利。”因此，这些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所有情形下无条件地借钱

或纵容别人的败坏行为。 

正如加尔文对这句话的注解所言：“毫无疑问，基督并非鼓励他

的门徒去纵容那些习于作恶、加害他人的人。” 



若有人偷盗或欺压他人，作为基督徒的责任不是鼓励，也不是视

若无睹、放任不管。基督徒不应对罪恶袖手旁观；若如此，就是在怂

恿他人犯罪。我们不能鼓励或引诱他人做不轨之事，亦不能对财务不

负责任。耶稣并未教导绝对不得抵挡邪恶。请记住，虽然耶稣是代赎

的羔羊（利未记 16 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成为愚蠢的门垫子。

耶稣并非对迫害他者漠然无视或满面笑容地迎接，他们的恶行并非为

他所认同。约翰福音中有一段记载（约翰福音 18 章 22～23 节）： 

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

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得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

若说得是，你为什么打我？” 

他当面与恶人对抗，并非说“你愿怎样打就怎样打”。事实上，

耶稣对迫害者也发出严厉的警告：当他背负十字架行走时，见有妇女

为他哭，他转身对她们说不要为我哭，而要为自己和儿女哭，因为将

有审判来到他们身上，这是对他们的警告。 

简而言之，耶稣所教导的是：在个人层面，不应滋长牢骚、不满

与报复的心态。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服侍人；但他待人

的方式乃由他自己决定。我有三个孩子（3 岁、5 岁、7 岁），我与

妻子自他们出生起日日服侍他们，喂食、穿衣、照料他们的大小便。

然而若他们误以为我们是被他们所“服侍”的，那我便会改变管教的

方式。 

因此，耶稣在这六个例子中所关注的，都是人的内心态度。天国

的真民会明白：抱怨、不满和报复的心都是罪，必须认罪悔改。某些



基督徒对待被冒犯者的态度是：“我就是不喜欢他，他错待我，我永

远不会喜欢他，我为此无悔。”耶稣正是针对这种心态而说。别忘了，

神的国里住的是和睦的人（马太福音 5 章 9 节）。我们不能为自己对

他人的恶毒心态寻找借口或辩解，哪怕那人曾深深伤害我们。我知道

主日学时你们会有许多问题要问：你若要为自己的冷酷找理由，必须

能说服众人你比耶稣更无辜、更受委屈，或你所受的比耶稣所受的更

甚。可是耶稣被辱骂却不还口，受害也不发威胁。 

我们的手应常准备伸出与人握手、与人和好。或许我在纠正对这

段经文的误解上花了些时日，但请不要因此错过正确的要点：对待冲

突，我们不应以冲突方式引发更大的冲突，而要以和平、解决问题的

方式行事。这是每一个真得救之人应有的姿态。基督徒不应存报复之

心，应持续意识到自己在神面前的罪，并常常纪念神对我们的恩典。

随着属灵成长，这点应愈发清晰。 

愿神永远使我们远离那种自以为义、不再需要耶稣的妄念。若有

人真以为自己已成义人，不再需要基督，那他根本未在追求公义。外

表的敬虔不等同于真正的敬虔；真实的敬虔会在我们内心显明自己的

不义，并谦卑地提醒我们神何等大地恩待了我们。 

当使徒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

神的儿女”时（约翰一书 3章 1 节），他是多么惊讶！约翰不是那

位在最后的晚餐上靠在主胸前、主所爱的那人吗？然而在经历一切以

后，他仍由衷惊叹：我们竟蒙称为神的儿女！这是信心成长的果效，

也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不断认识神的恩典與慈爱。 



我的朋友们，耶稣在此教导我们要与人和睦、存忍耐与爱心。 

让我们一同祷告： 

父神啊，我们感谢你！你藉基督的宝血赐给我们平安。你触动并

改变了我们刚硬的心，藉你的灵救赎并保守我们，藉你的话滋养我们。

父啊，我们求你日渐使我们更深认识你奇妙的恩典，使我们更清楚自

己何等需要十字架。求你在一切事上栽培我们对人的爱心；不要让我

们以‘宽容’为借口，将你的律法弃之不顾；愿你的律法坚立，但也

愿我们不滥用律法以作个人报复之具。愿我们将从你领受的基督之爱、

忍耐与恩典带给他人。 

我们奉基督名祷告，阿们。 


